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107年1月17日
府行救字第1070015209號
訴願人:陳００      址:南投縣信義鄉望美村望和巷０號
原處分機關：南投縣信義鄉公所
訴願人因承租原住民保留地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106年9月13日信鄉

農字第1060019819號函，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緣坐落信義鄉望美段1948地號土地為原住民保留地（下稱系爭土地），所有權人為中華民國，該土地原始登記使用人為訴外人全清石，並設有地上權，存續期間自民國58年8月10日起至68年8月9日止。嗣後全清石與訴願人（原名陳秀珠）簽立地上物出讓證書，並於75年8月28日向原處分機關辦理地上權之拋棄，該土地尚有全清石之房屋存在，訴願人於75年間以系爭土地現占有人之身分向原處分機關申請承租，並經本府76年3月10日投府民山字第22727號函核准在案，訴願人於106年4月租賃期間屆滿前申辦續租，經原處分機關106年4月18日信鄉農字第1060007596號函同意續租（租賃期間106年4月29日至112年4月28日），嗣因訴願人與訴外人全左安間就系爭土地排除侵害事件，經南投地方法院104年原訴字第16號判決駁回確定，其判決內容指出：「全清石僅出讓系爭房屋以南等不含系爭房屋之部分系爭土地」，原處分機關遂依該判決所認定之事實，以106年9月13日信鄉農字第1060019819號函通知訴願人俟完成鑑界分割後再行辦理續租及異動事宜，原同意核定之文號予以註銷，訴願人不服，遂提起訴願，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1、 按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以下簡稱管理辦法）第28條規定：「非原住民在本辦法施行前已租用原住民保留地繼續自耕或自用者，得繼續承租。因都市計畫新訂、變更或非都市土地變更編定為建築用地之已出租耕作、造林土地於續訂租約時，其續租面積每戶不得超過0.03公頃。非原住民在轄有原住民保留地之鄉（鎮、市、區）內設有戶籍者，得租用該鄉（鎮、市、區）內依法得為建築使用之原住民保留地作為自住房屋基地，其面積每戶不得超過 0.03 公頃。」原住民保留地各種用地申請案授權事項及申請作業須知第8點規定：「依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第28條第1項規定，非原住民在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施行前已租用原住民保留地繼續自耕或自用者，得繼續租用之申請案件，由鄉（鎮、市、區）公所核定；第28條第3項規定非原住民在轄有原住民保留地之鄉（鎮、市、區）內設有戶籍者，得租用該鄉（鎮、市、區）內依法得為建築使用之原住民保留地作為自住房屋基地之申請案件，由直轄市、縣（市）政府核定，其作業程序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土地登記謄本、地籍圖標示位置圖，由鄉（鎮、市、區）公所審查後陳報直轄市、縣（市）政府核定。」行政程序法第117條規定：「違法行政處分於法定救濟期間經過後，原處分機關得依職權為全部或一部之撤銷；其上級機關，亦得為之。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得撤銷︰一、撤銷對公益有重大危害者。二、受益人無第一百十九條所列信賴不值得保護之情形，而信賴授予利益之行政處分，其信賴利益顯然大於撤銷所欲維護之公益者。」
2、 本件訴願意旨略謂：民所承租之望美段1948號地乃民國72年由全清石與陳秀珠訂立出讓證明書並拋棄地上權，嗣由陳秀珠報南投縣政府核准承租在案，並塗銷全清石之地上權登記。民係合法取得承租權利，公所不應以任何不實之名義撤銷民之承租權，且依判決書所述，訴訟對造人實際已無居住之事實，僅因稅籍及電戶資料未隨權利出讓而申請更名而已，請貴府能查明實情。本人於106年4月14日續簽訂租賃契約書，依管理辦法向原處分機關承租系爭土地，自屬行政契約關係，原處分機關行使出租人之權利，即不容許以行政處分之方式為之，如認訴願人有違反契約之情事，自應由系爭契約所約定之方式行使其權利，然其仍以信鄉農字第1060019819號函撤銷系爭土地之租賃關係，無異回復下命、高權地位干預當事人間之法律關係，破壞法安定性，更與行政契約訂立之本旨有違。又系爭房屋之起造，早於訴願人承租系爭土地之時點，原處分機關所明知，仍與訴願人簽訂租約，足見對系爭土地上有他人建物乙節，並未為反對之表示，而今卻以系爭土地地上有他人建物而撤銷本件系爭契約，令人費解云云。
3、 查訴願人為非原住民，依管理辦法第28條規定可知，非原住民租用原住民保留地須以自耕、自用或供自住建築基地為要件，系爭土地之編定使用類別為乙種建築用地（面積為560平方公尺），經原地上權人全清石拋棄權利後由訴願人申請承租並續租迄今，此有本府76年3月10日投府民山字第22727號函及原住民保留地租賃契約書影本（租賃期間106年4月29日至112年4月28日止）附卷可稽。惟查訴願人承租系爭土地前即存有全清石所有之建物（現設有信義鄉望美村望和巷40號門牌及電表），其72年11月28日全清石與訴願人簽立之地上物出讓證書，其讓與範圍是否包含該建物及所坐落之土地之爭議，業經南投地方法院104年原訴字第16號判決認定全清石僅出讓系爭房屋以南等不含系爭房屋之部分系爭土地，訴願人雖承租系爭土地，惟無從主張對該房屋有合法使用權源，判決確定日期為106年4月11日，此有判決書及確定證明書影本附卷可稽。原處分機關參考該判決所認定之事實，認106年4月18日信鄉農字第1060007596號函同意續租之行政處分，因承租標的須鑑界分割再行辦理續租及異動事宜，而以106年9月13日信鄉農字第1060019819號函撤銷該處分，按原處分機關核准人民承租原住民保留地此為公法上之行政處分（司法院釋字第695號解釋可參照），訂立租約後有關租約履行爭議雖屬民事範圍，惟本案涉及原處分機關核准續租時，系爭土地是否符合管理辦法第28條規定由訴願人「自用」要件之事實認定，且依行政程序法第117條規定，違法行政處分於法定救濟期間經過後，原處分機關得依職權為全部或一部之撤銷，故本件原處分機關以行政處分撤銷原核准處分，顯屬有據，合先敘明。
4、 查原處分機關106年9月13日信鄉農字第1060019819號函內容說明三：「俟本地號完成鑑界分割後再行辦理續租及異動事宜，原同意核定之文號予以註銷。」另參酌原處分機關答辯書補充說明：「本所撤銷案地原續租處分，未終止其租約，俟本地號依實地使用範圍辦理鑑界分割，再依訴願人實際使用面積辦理續租及更正契約，並無侵害訴願人現自住房屋範圍，並保留其租賃權利…」；補充答辯理由亦載明：「對此本所重申未撤銷其系爭契約，僅通知重新議定租約及異動事宜，依其實際使用之土地面積議定租賃契約書…。」足見本案僅部分撤銷原核准處分中非訴願人自用之土地範圍，此乃原處分機關辦理續租時，尚無從認定系爭土地原已存在之房屋使用權利歸屬，該房屋既經民事判決認定訴願人並無合法使用權源，原處分機關參酌判決理由所認定之事實，認有必要重新釐清訴願人實際自用之範圍調整租約，其行政處分於法有據，裁量亦無不當，惟為維持法律關係之安定並保障人民之權利，原處分機關自應本於土地管理執行機關之權責，盡速釐清系爭土地承租範圍完成鑑界分割程序，以促進原住民保留地之公平合理利用。
5、 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79條第1項之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 正 昇
委員 黃 啟 修

委員 吳 萬 春

委員 陳 錦 白

委員 賴 政 忠

委員 周 敏 正

委員 石 尊 仁

委員 林 琦 瑜

委員 柯 俊 良

中華民國107年1月17日

縣長   林 明 溱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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